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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裕宁：

铁血柔情守护一方安宁
据新华社昆明9月11日电 金色盾牌下，刚

当选十八大代表的云南省文山市卧龙派出所
副所长王裕宁没有太多豪言壮语，他只是16年
如一日，践行着惩恶扬善的质朴誓言。

王裕宁1996年警校毕业后，被分配至文山
县公安局，主要从事刑侦工作。刑侦工作涉及
大量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恶性犯罪
案件，刚参加工作的王裕宁时刻鞭策自己：“要
用高破案率震慑犯罪分子！”16年来，王裕宁破
案1300余起，平均3.5天破一起案，被群众誉为

“三七之都守护神”，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公
安部“二级英雄模范”等称号。

2006 年，王裕宁调任卧龙派出所任副所
长，分管刑侦和治安工作，工作侧重点转为防
范和打击犯罪并举。

王裕宁就是这样一名基层民警，一名基层
党代表，他日复一日战斗在维护治安的岗位
上，用对人民群众的爱、对犯罪分子的恨，忠于
职守，守护着一方群众的安宁与幸福。

韩国拟大幅向独岛投钱
计划在日媒体登广告宣誓主权

据新华社首尔9月11日电 韩国国会外交通
商统一委员会 11日说，将 2013年有关独岛（日本
称竹岛）的预算增加到 42亿韩元（约合 2357万元
人民币），比今年增加 81%。当地舆论认为，韩国
国会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与独岛有关的预算。

鉴于围绕独岛问题的韩日摩擦日益加剧，韩
国外交通商部最近向有关部门提出将有关独岛
的预算增加一倍的要求。

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金星焕11日表示，韩国
计划在日本媒体刊登面向日本国民的主张独岛
（日本称竹岛）主权的广告。

中国军队坚决反对日“购岛”
保留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

今日之中国，早已告别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年代。在事关主权和国家尊严的钓鱼岛问题上，绝不会
退让半步。日本以为抱着美国的“大腿”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这完全打错了算盘。中国政府和人
民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决心永不动摇，日本如果继续误判，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基地”二把手被美军炸死
据新华社迪拜9月11日电“基地”组织领导人

艾曼·扎瓦希里11日在一段视频中证实，该组织二
号人物阿布·叶海亚·利比已在美军此前发动的空
袭中死亡。这是“基地”组织首次确认利比的死讯。

美国白宫今年6月称，利比已于当月4日在巴
基斯坦北瓦济里斯坦地区米尔阿里遭美国无人机
空袭死亡，并称利比之死对“基地”组织是一次沉
重打击，因为“基地”将很难找出合适的继任者。

利比生于1963年，总管“基地”组织对外行动。
美方认为他在“基地”针对西方的袭击计划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利比曾于2002年被俘，并被关押在阿富
汗美军基地。他于2005年成功越狱，此后出现在数
个“基地”组织宣传录像中。

2012 年 9 月 10 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强烈反对，
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部分附属岛屿。这是日方公
然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损害中日
关系的又一严重事态。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
委员会对此表示强烈愤慨，予以严厉谴责。

日本应该认清世界大势。当今世界已不是列强当
道、弱肉强食的世界；当今中国更不是积贫积弱、任人

宰割的中国。中国政府采取必要措施捍卫国家领土主
权、维护历史事实和正义理所当然。中国人民决不接
受日本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非法侵占，日方任何
旨在强化其对钓鱼岛地位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我们
强烈敦促日方充分认清当前事态的危险性，在钓鱼岛
问题上悬崖勒马，改弦更张，不要一错再错，否则必将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本组稿件均为新华社发

●中国海监船11日上午已抵达中国神圣领
土钓鱼岛外围海域，海监部门将视情况开展维权
行动，宣示主权。这是对日本企图将钓鱼岛主权
问题固化的重大打击，体现了中国政府维护领土
和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

●9月10日，中国政府宣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
屿的领海基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
法》，这意味着外国军舰、公务船未经中方允许进入钓
鱼岛海域将被视为入侵，中国海监、渔政、军舰有责任
和义务到钓鱼岛海域巡航，维护国家主权。

针对日本挑衅
中方接连出台反制措施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11日就日本政府实施
所谓钓鱼岛“国有化”发表谈话时表示，中国军队对
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

这位发言人说，9月 10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强
烈反对，悍然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
和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严重侵犯中国的领土
主权。

他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方对此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日本政府的
所谓“购岛”行为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

他说，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姑息纵容右翼势力掀

起“购岛”风波，甚至自己出面“购岛”，严重破坏中日
关系发展的大局。日本近年以种种借口扩充军备，
频频制造地区紧张局势，接连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
事端，值得亚洲近邻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

耿雁生表示，中国政府和军队捍卫国家领土主
权的决心和意志是坚定不移的。我们正密切关注事
态发展，保留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 11日报道，日
本政府当天上午与所谓“土地所有者”签订
了购买“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
属岛屿）中三个岛的合同。

人民日报发表国纪平署名文章

中国钓鱼岛岂容
他人肆意“买卖”

（上接第一版）
日本最早记载钓鱼岛的当属日本仙台学者林子平于 1785

年所著《三国通览图说》的“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图中标
绘了钓鱼岛等岛屿，并将其与中国大陆绘成一色，意指钓鱼岛为
中国一部分。1876 年日本陆军参谋局绘制的《大日本全图》、
1873年日本出版的《琉球新志》所附《琉球诸岛全图》、1875年出
版的《府县改正大日本全图》、1877年出版的《冲绳志》中有关冲
绳的地图等，均不含钓鱼岛。

1744 年来华的法国人、耶稣会士蒋友仁受清政府委托，于
1767年绘制出《坤舆全图》。该图在中国沿海部分，用闽南话发
音注明了钓鱼岛。1811 年英国出版的《最新中国地图》明确钓
鱼岛为中国领土。1877 年，英国海军编制的《中国东海沿海自
香港至辽东湾海图》，将钓鱼岛看作台湾的附属岛屿，与日本西
南诸岛截然区分开。该图在其后的国际交往中被广泛应用。

由此可见，中国至迟在 15世纪初就已发现钓鱼岛，并将其
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进行管辖。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对这
一事实是承认的。日方所谓依据“先占”原则取得钓鱼岛“主权”
的说辞纯属欲盖弥彰的历史谎言，不值一驳。

二、日本窃取中国钓鱼岛非法无效
（一）日本染指钓鱼岛始于19世纪末
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后，立即把扩张的触角伸向中国的钓

鱼岛。1884年日本人古贺辰四郎声称首次登上钓鱼岛，发现该
岛为“无人岛”。1885年9月至11月，日本政府曾三次派人秘密
上岛调查，认为这些“无人岛”与《中山传信录》记载的钓鱼台、黄
尾屿、赤尾屿等应属同一岛屿，已为清国册封使船所悉。

1885年至 1893年，冲绳县当局先后三次上书日本政府，申
请将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划归冲绳县管辖。当时中国国内对
日本的上述举动作出了反应。1885 年 9 月 6 日（清光绪十一年
七月二十八日）中国《申报》指出：“台湾东北边之海岛，近有日本
人悬日旗于其上，大有占据之势”。日本政府对此不得不有所顾
忌。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在致内务大臣山县有朋的信函中认
为，“此刻若有公然建立国标等举措，必遭清国疑忌，故当前宜仅
限于实地调查及详细报告其港湾形状，而建国标及着手开发等，
可待他日见机而作。”因此日本政府当时未批准冲绳县当局上述
申请。这说明，当时日本政府虽然开始觊觎钓鱼岛，但完全清楚
这些岛屿属于中国，因顾忌中国的反应，不敢轻举妄动。

（二）日本利用甲午战争窃取钓鱼岛
1894 年 7 月，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同年 11 月底，日本军队

占领中国旅顺口，清政府败局已定。在此背景下，同年 12月 27
日日本内务大臣野村靖致函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称：关于“久场岛
（即黄尾屿）、鱼钓岛（即钓鱼岛）建立所辖标桩事宜”，1895年 1
月 11 日，陆奥宗光回函表示支持。1 月 14 日，日本内阁秘密通
过决议，将钓鱼岛等岛屿划归冲绳县所辖。同年4月17日，中国
被迫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
各岛屿割让给日本，包括钓鱼岛。日本从此时起至1945年战败
投降，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台湾实行了50年殖民统治。

（三）二战后钓鱼岛回归中国
1943 年 12 月 1 日，中、美、英三国发布《开罗宣言》，明确规

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
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
将日本驱逐出境”。1945 年 7 月，中、美、英发布《波茨坦公告》
（同年 8月苏联加入），其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
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
决定之其他小岛。”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政府宣布接受《波茨
坦公告》，无条件投降。据此，钓鱼岛作为台湾的附属岛屿与台
湾一并归还中国。

（四）美日对钓鱼岛进行私相授受法理不容
1951年9月8日，美国及一些国家在排除中国的情况下，与日

本缔结了《旧金山和约》，规定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等交由
联合国托管，而以美国作为唯一的施政当局。同年9月18日，周
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国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
的。而且，该和约所确定的交由美国托管的西南诸岛并不包括钓
鱼岛。1953年12月25日，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发布《琉球列岛的
地理界限》，擅自扩大托管范围，将中国领土钓鱼岛裹挟其中。

1971 年 6 月 17 日，美国与日本签署了《关于琉球诸岛及大
东诸岛的协定》（又称“归还冲绳协定”），将琉球诸岛和钓鱼岛的

“施政权”“归还”日本。中国外交部发表严正声明，指出“这是对
中国领土主权的明目张胆的侵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

对此，美国政府不得不作出澄清：“把原从日本取得的对这些
岛屿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毫不损害有关主权的主张。美国既不
能给日本增加在它们将这些岛屿施政权移交给我们之前所拥有
的法律权利，也不能因为归还给日本施政权而削弱其他要求者的
权利……对此等岛屿的任何争议的要求均为当事者所应彼此解
决的事项。”同年美国参议院批准“归还冲绳协定”时，美国国务院
发表声明称，尽管美国将该群岛的施政权交还日本，在中日双方
对群岛对抗性的领土主张中，美国将采取中立立场，不偏向于争
端中的任何一方。直到近年，美国国务院仍一再重申：“美国的政
策是长期的，从未改变。美国在钓鱼岛最终主权归属问题上没有
立场。我们期待各方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三、中国为维护钓鱼岛主权对日本开展了坚决斗争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和 1978 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过程中，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着眼大局，就“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
待以后解决”达成了重要谅解和共识。然而，上世纪 70年代末
以来，日本政府一再违反共识，多次纵容日本右翼分子登岛、修
建“灯塔”。近年来，日本在钓鱼岛的侵权行动日益凸显官方色
彩，政府先后从“民间所有者”手中“租用”钓鱼岛及南小岛、北小
岛，将右翼分子修建的“灯塔”收归“国有”，把国民户籍“登记”在
钓鱼岛，并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标有钓鱼岛“领海”的海图。

针对日方侵权行径，中方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日本政
府被迫明确表态“不支持、不鼓励、不承认”右翼分子在钓鱼岛的
行为，承诺对其进行管束，禁止其登岛。法律上，中方采取一系
列措施，重申对钓鱼岛的主权。1992年 2月，中国颁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以立法形式重申钓鱼岛为中国领
土。2008年5月15日，中国政府针对日方向联合国交存包含钓
鱼岛“领海”的海图，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反对照会。2012年
3 月 3 日，中国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部分附属岛屿的标准名称。
2012 年 9 月 10 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
岛屿的领海基线。同时，中国渔政船只在钓鱼岛海域进行常态
化执法巡航，中国海监船只也在该海域开展维权巡航，行使中国
对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管辖。

四、日本觊觎钓鱼岛的任何图谋终将失败
今年以来，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动作频频。继今年初

对钓鱼岛的几个附属岛屿搞“命名”闹剧之后，又姑息纵容右翼
势力掀起“购岛”风波，并最终跳到前台，直接出面“购买”钓鱼岛
及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对之实行所谓“国有化”。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错误行径，根子在于日本一些势力
对军国主义侵略罪责缺乏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实质是对《开罗
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文件所确定的战后对日安排
和亚太地区秩序的蔑视和翻案，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
果的否定和挑战。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我们奉劝日本政府认清
形势，悬崖勒马，立即停止在钓鱼岛的一切侵权行动。中国政府
和人民维护领土主权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
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日本在钓鱼岛的任何图谋终将失败。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依据9月10日中国政府
宣布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领海基线，自 9 月 11 日起，中
央气象台把钓鱼岛及周边海
域的天气预报纳入到国内城
市预报中，并将在新闻联播

《天气预报》节目里播出。
自 9 月 11 日起，中央气

象台在国内城市预报中发布
钓鱼岛及周边海域的天气预
报，内容包括温度、湿度、风
速、风向、降雨量等气象要
素。预报除在中央电视台播
出外，还将通过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中国气象局门户网
站、中国天气网、中国气象
报、海洋气象广播电台等渠
道进行发布。

记者11日从国家海洋局
获悉，2012年 9月 11日起，国
家海洋局国家海洋预报台正
式发布钓鱼岛附近海域的海
洋环境预报。

制图 周悟空

国防部表态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就日政府“购岛”发表声明
警告日本悬崖勒马莫一错再错

新闻联播《天气预报》新闻联播《天气预报》
今后将报今后将报钓鱼岛气温钓鱼岛气温


